
國立臺灣大學數學系暨應用數學科學研究所教室借用管理辦法 
民國 99 年 11 月 8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 年 1 月 18 日第 2654 次行政會議通過 
112.10.02 112學年度第1學期第1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臺灣大學理學院數學系暨應用數學科學研究所(下稱本系所)，依本校場地
設備收入收支管理要點第四點規定訂定本規定。 
 

第二條 凡欲申請借用本系所教室者，應向本系所提出申請，經本系所同意後，始得借
用。申請者應於場地使用前二週繳清所有費用，未繳清費用者視為放棄使用。 

 

第三條 本系所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四條 借用單位應嚴守使用時間、不得逾時占用其他場次，其經本系所同意逾時使用

者，應按比例收費。 
 

第五條 本校各單位借用按場地費七折優待收費，惟星期例假日及晚間不優待。 
 
第六條 天文數學館使用單位(本校天文物理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理研究

所與數學所)、本校數學科學中心、國家理論科學研究中心、中華民國數學會

借用不需收費。 

 

第七條   本系所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使用時，應於借用日一個月前通知借用者放棄借用，

並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借用者不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第八條 借用單位如臨時放棄使用時，已繳納之費用概不退還。但因天災或不可抗力之 

原因，至屆時無法使用時，得來函敘明理由向本系所主任洽退原繳之費用。 

           借用單位欲變更原定使用時間或場地者，應於使用日期七日曆天前通知本系，

且申請變更以一次為限；經核准變更使用時間或場地者，已繳納之各項費用於變

更後有增減時，本系將通知借用單位補繳或退還差額。 
 

 

第九條 申請借用者如逕自轉借他人、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不符或違背政府法令及 

本校規定者，本系所有權要求借用者立即停止使用，不得異議。 
 

第十條 天文數學館內全面禁止吸煙。 
 
第十一條 標示牌、海報或宣傳標語等不可任意裝潢或張貼於館內外牆面。會後花圈花籃

或其他非屬本系所物品，與活動期間產生之垃圾，借用單位應當日負責清潔及

運離天文數學館。 
 

 

第十二條 借用單位應善盡管理維護借用之場地及各項器材或設備，若因使用不當造成毀

損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本系所場地之各項設備或器材，於借用單位使用前

即已產生瑕疵或毀損者，借用單位應即告知本系所予以處理，若因疏於告知仍

繼續使用致損害發生或擴大者，應由借用單位負責賠償，由本系所代為修復。 

借用者於使用場地期間若損壞相關公共設施，賠償責任同前項。 

因修復期間造成原已外借場地、設備之可預期收入減少，借用者須全額負擔。 
 

第十三條 使用單位攜進借用空間之貴重財物、設備及資料，應自行派員妥為保管，如有

遺失或損毀，本系所概不負責。 
 

第十四條 本借用辦法所得之收入，依本校相關規定繳交管理費及水電費。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系所務聯合會議及本校理學院通過，送總務處、財務處、主計室位通  

後發布施行。 



 

國立臺灣大學數學系暨應用數學科學研究所教室借用收費標準 

 

附註： 

1. 教室為數學系暨應用數學科學研究所教學場所，在不影響正常教學的情況下，始

得借用。 

2. 本場地採借用單位自助式管理，未提供專人及相關服務，故請指派專人負責借用

期間之場地管理事宜，並請於上班時間內進行場地之勘查。 

 

 

 
 

場所 

 

 
座位 
數目 

租費(元) 
 

 
 

備註 全日 
8:00~17:00 

半日 
8:00~12:00 

或 
13:00~17:00 

晚間 
18:00~22:00 

階梯教室(202室)   108 17,000 9,500 11,500 1.逾時使用認定以 15 分鐘為緩

衝期，超過 15 後即收取逾時

使用費。 

2.最短借用時間為半日。 

3.申請借用時間應自物品進場

起至場地復原止。 

4.階梯教室禁止飲食。 

5.場地借用費已含水電費。 

平面教室(101室) 84 7,000 3,500 4,000 

平面教室(102室) 81 7,000 3,500 4,000 

平面教室(201室) 26 6,000 3,000 3,500 

平面教室(302室) 40 6,000 3,000 3,500 

平面教室(304室) 40 6,000 3,000 3,500 

未來教室(305室) 36 20,000 15,000 12,000 

單槍投影機(臺) 

 5000流明 

 3,000 1,500 1,500 

簡報筆(支)  150 100 100 

壁報展示架(個)  100 100 100 

電子看板(臺)  3,000 2,000 2,000 

網路連線服務  2,000 2,000 2,000 

附表 


